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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：
东非共 同体始创 于

．

1 9 6 7 年 ，
其 目 的在于加强成 员 国在经济 、 社会 、 文化 、

政治 、 科技 、 外交等领域的合作 ， 协调 产业发展战略 ， 共 同发展基础设施 ，
实现成 员 国

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，
逐步建立关税同盟 、 共 同市场 、 货 币联盟 ， 并最终实现政治

联盟
， 建立 东非国 家政治联邦 。 目 前

，

该共 同体共有五个成 员 国 ， 享有立法 和 司 法职

能
， 其机构 包括首脑峰会 、 部长理事会 、 协调委员会、 部 门委员会 、 东非 法院 、 东 非议

会 、 秘书 处等 。

关键词 ：
东非共同体 中非 法律合作 立法职 能

Ａｂｓｔｒａｃｔ
：
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（

ＥＡＣ ）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ｅｄ ｉｎ 1 9 6 7
．Ｉｔ

ａｉｍ ｓａｔｗ ｉｄｅｎ 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ｅｐ
ｅｎｉｎ

ｇ
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

，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
，

ｓｏｃ ｉａ ｌ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
ｇｒ
ａｔｉｏｎ

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ｅｍｂｅ ｒ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ｉｒ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
．
Ｉ ｔｓｍ ｉｓ ｓｉｏｎｉ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

＊ 作者简介
：
洪永红 （

1 9 6 2
—

）
，
男 ，

湘 潭 大学法 学 院教授 、
非 洲 法律 与社会研 究

中 心主任 、 博士 生 导师 ，
研究 方 向

：
非 洲 法

、
国 际 法 ； 洪流 （ 1 9 8 8

—

女
，
澳 门 大 学

法学 院硕 士研 究 圭
，
研 究 方向

：
比较 法 。

5 8



东 非共 同体的法律职能与 中非法律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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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国家
一般 比较小 ， 就人 口 而言 ，

5 4 个国家中有 3 9 个国家人口 在

1 5 0 0 万以下 ，
1 9 个在 3 0 0 万以下 。

① 因此 ， 非洲 国家间采取区域合作和一

体化方式对促进内部的贸易 、 增长 、 发展 、 社会和政治协调有重大意义 。

非洲区域合作起步早 ， 成立的合作组织多 ， 合作层次丰富 。 有些区域组

织可 以追溯到殖民时期 ， 大多数是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独立后成立的 。

1 9 6 3 年非洲统
一组织 （

ＡＵ 0
， 非统 ） 成立 ， 带动许多 以条约为基础的其他

政府间组织成立 ， 特别是次区域层次上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。
② 到 2 1 世纪初 ，

非洲各种区域组织达 2 0 0 多个 。 国际协会联盟统ｆｔ

＂

．

，
2 0 0 5 年年末 ， 以非洲

取名的各类国 际组织达 4 2 5 个③ ， 在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 、 社会经济发展和

卫生与环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
④ 有近百年历史的国际协会联盟则通常将

国际组织区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 、 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企业 。

在非洲的各种合作组织中 ，
绝大多数是区域层面的合作组织 ，

⑤ 其中规

模较大 、 相对活跃的主要有 ： 东非共同体 、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、 南部非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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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ｐａｇｅ ． 访 问 时 间 ： 2 0 1 4 年 2月1 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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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彻 ：
1 ｉ ｉＨｉｆ论

发展共同体 、 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等 ，
通过与非洲 区域组织实行法律合作具

有重要的意义 。 本文专门探讨与东非共同体的法律合作问题 。

一

、 东非共同体的成立

东非共同体 （
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，

ＥＡＣ？
） 最早 由肯尼亚 、 坦桑尼

亚和乌干达于 1 9 6 7 年组建 ，
1 9 7 7 年解体 。 1 9 9 6 年三国建立东非合作体秘书

处。 1 9 9 9 年 1 1 月 3 0 日 ，
坦桑尼亚 、 肯尼亚 、 乌干达三 国总统签署 《东非

共同体条约 》 ， 决定恢复成立东非共同体 。 签署的协定主要有 ： 《接纳新成

员协定》 、 《首脑会议规则与程序协定》 、 《接纳观察员协定》 、 《联合缉毒协

定 》 、 《标准化 、 质量保证 、 计量与检验协定 》 和 《关税同盟议定书》 等 。

2 0 0 1 年 1 月 ， 东非共同体正式成立 。 该组织的 目的在于加强成员 国在经济 、

社会 、 文化 、 政治 、 科技 、 外交等领域的合作 ， 协调产业发展战略 ， 共同发

展基础设施 ， 实现成员 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，
逐步建立关税同盟 、 共

同市场 、 货币联盟 ， 并最终实现政治联盟 ，
建立东非 国家政治联邦 。

2 0 0 4

年 ，
三国签署条约 ， 成立关税同盟 。 2 0 0 7 年 7 月 1 日 ， 卢旺达和布隆迪加

入
， 东非共同体扩大至 5 国 。 2 0 0 8 年 ， 东非 5 国实行了统一关税 ， 并于

2 0 1 0 年建立了共同市场 ， 实现 5 国间人员 、 商品 、 资本和服务的 自 由流通 ，

形成了
一

个拥有 1 ．  2 亿人 口 和 6 0 0 亿美元经济总量的统
一

市场 。

二
、 东非共同体的立法职能

（

－

） 行使立法职能的依据和程序

东非共同体机构包括由各成员 国元首组成的峰会 、 由各成员 国区域合作

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 、 由各成员国各部门常秘组成的协调委员会 、 部门委

员会 、 东非法院 、 东非议会 、 秘书处。 其中 ，
部长理事会是主要决策机构 ，

首脑峰会是最高机构 ， 东非议会是东非共同体的立法机构 。

东非议会作为东非共同体的立法机构 ，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会议 。 议会 由

4 5 名选举产生的议员及 5 名委任议员组成 。 议员 由成员 国议会从非议员 国

民中各推举 9 名 ， 所推举的议员不能是成员国负责地区合作的部长 、 秘书长

和共同体的法律顾问 。 委任议员无投票权 。 议长 由成员 国议员轮流担任 。 议

员任期 5 年 。

①Ｅａｓ ｔＡｆｒｉ ｃａｎ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
ｙ

，ｈｔｔ
ｐ ：／／ｗｗｗ

．ｅａｃ ．ｉｎｔ／ ． 访 问 时 间 ： 2 0 1 4 年 2 月 1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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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非共 同体的法律职能与 中非法律合作

具体立法程序如下 ：

1
． 在每年年底前 ，

东非立法大会的辩论以及东非共 同体议会选举后 ，

议会商事委员会应制定下
一

年度的年度立法计划 ；

2 ． 年度立法计划应当在议会进行前制定出一个概括的立法大纲 ；

3 ． 对于紧迫的和不可预见的情况 ， 该机构可在任何时间主动提出立法

措施 ’ 并添加到年度立法计划 中
；

4 ． 议会商事委员会应 向成员 国政府和议会提前提交其年度立法计划 ；

‘

5 ． 年度立法计划在下半年可以加 以修订 。

此外 ， 东非共同体进一步规定 ： 每一个法案在通过前 ，
必须经过三次审

议 ； 每
一

个法案应当在议会开会之前印制并在公报上刊登
；
书记员应当 向参

会成员派发出版的法案公报 。 另外 ， 所制定的法律还需要各成员国签署和

批准 。

（
二

） 成员 国的认可及执行情况

《建立东非共同体的条约 》 是东非共同体立法的基础 。 条约第 5 条第 2

款称 ：

“

成员国约定根据本条约依次建立关税同盟 、 共同市场 、 货币联盟和

最终建立政治联邦 ， 以加强和管理成员国 的产业 、 商业 、 基础设施 、 文化 、

社会 、 政治和其他关系 ， 实现更快、 和谐 、 平衡的发展和经济活动的持续扩

大 ， 平等分享 由 此带来的利益 。

”

为 实现上述 目标 ， 第 8 2（
1
） 款规定 ：

“

成员国约定根据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计划和共同体的趋同制度在货币 和财政

事务上进行合作 ，
以实现共同体内 的货币稳定 ， 从而促进共同体的经济一体

化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。 为此 ， 成员 国将 ： （
1

） 在货币 和金融事务 中进

行合作 ， 保持货币可兑换 ， 以作为建立货 币 同盟的基础 ； （
2

） 协调宏观经

济政策 ， 特别是汇率政策 、 利率政策 、 货币 和财政政策 ； （ 3 ） 职能部 门商

品 、 服务 、 资本在共同体内 自 由 流动的障碍 。

”

第 8 3 条第 2 款条进
一

步表

示
：

“

成员 国约定 ： （
1

） 取消共同体内进 出 口的
一

切汇率限制 ； （
2

） 保持 自

由市场决定的汇率 ， 增加国际储备水平 ； （
3

） 调整财政政策和国 内净公共

债务 ， 以确保货币稳定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； （
4

） 通过放松和利率 自 由

化以实现金融部门 自 由化 ， 从而达成正的实际利率 ， 以促进储蓄和共同体内

投资 ， 扩大金融体系 内的竞争和效率 ； （
5

） 协调税收政策 ， 以消除税收扭

曲 ， 从而使共同体内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率 。
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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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东非共同体司法职能的行使

（

一

）
司法机构

东非共同体执法机构主要有首脑会议 、 部长委员会 、 协调委员会 、 部门

委员会 、 东非法院和秘书处 。

首贿会议由成员 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 ， 每年至少举行
一

次会议 。

应成员 国要求并经成员国
一致通过可举行特别会议 。 主席由成员 国轮流担

任 ， 任期
一

年 。

部长委员会 由成员国负责地区合作或指派的其他部长组成 ， 是共同体的

政策机构 。 其职能是在协商
一

致的原则下 ， 负责为共同体有效与协调运行及

发展制定政策 ； 向东非议会提交法案 ； 向首脑会议提交年度报告 ； 建立处理

不同事务的部门委员会等 。 每年举行两次会议 ， 应成员国或委员会主席要求

可举行特别会议 。 部长委员会主席由成员 国轮流担任 ， 任期一年 。

协调委员会由成员国负责地区合作事务或指定政府部门的常秘组成 ， 负

责向部长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和建议 、 执行部长委员会的决定 。
一般每年举

行两次会议
，
应委员会主席要求可举行特别会议。 主席由成员 国轮流担任 。

部门委员会是应部长委员会指示成立 ， 负责处理部长委员会指定的

事务 。
．

东非法院系共同体司法机构 。 职责是确保条约得到履行 ，
负责相关条约

的解释 ， 并向首脑会议 、 部长委员会 、 成员国和共同体秘书处等提供法律咨

询 。 每个成员国可提名 2 名法官 ， 由首脑会议批准任命。 院长和副院长必须

来 自不同成员 国 ，
院长由成员 国法官轮流担任 。

秘书处是共同体常设机构 ，
负责处理 日 常事务 ， 设秘书长 、 副秘书长 、

法律顾问等 。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首脑会议任命 ， 由成员国轮流担任 ，
任期

5 年 。

法院内部又单独设置仲裁职能的情况大多 出现在经济型区域组织法院

中 ， 东非共同体法院就具备这
一特征 。 根据 《东非共同体条约 》 第 2 4 条的

规定 ， 法官应 由首脑会议任命 ， 所任命的法官必须具备公认的品德高尚 、 公

正 、 正直和独立 ， 并且在成员 国内履行高级司法职务 ， 或者是具备众多法学

家所公认的担任法官能力 。 东非共同体法院系共同体的司法机构 ，
司法权主

要限于有关共同市场条约的解释和应用 ， 其他司法权限将 由部长理事会商

定 。 职责是 ： 确保条约履行 ， 负责相关条约解释 ， 并向首脑会议 、 部长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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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、 成员 国和秘书处等提供法律咨询 。 每个成员国可派驻 2 名法官 ， 由首脑

会议任命。 院长和 副院长必须籴 自 不同成员 国 ， 院长 由 成员 国 法官轮流

担任 。

（
二

）
主要特点

第
一

， 东非共同体法院的管辖权非常宽泛 。 在案件申请程序 中 ， 东非共

同体法院在受理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管辖权冲突的问题 。 在东非 ， 管辖权冲突

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：

一

是当一个经济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在
一

个成员 国 内

的法院起诉 ，
而另一方当事人在东非共同体法院起诉 ， 此时东非共同体法院

具有优先管辖权 。 二是当
一

个经济案件的
一

方当事人在一个成员 国内的法院

起诉并且已经受理 ， 而另一方当事人在东非共同体法院起诉还未受理 ， 此时

成员 国 内的法院具有优先管辖权。 三是当
一

个经济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在
一

个

成员 国内 的法院起诉且已经受理 ，
而另

一

方当事人在东非共同体法院起诉且

已经受理 ，
此时东非共同体法院具有优先管辖权。 还需要明确的是 ， 东非共

同体法院不是东非共同体五个成员 国的上诉法院 ， 即在东非共同体成员 国内
’

已经终审的同一个经济案件不可以再次提交到东非共同体法院审判 。 东非共

同体法院无论在何时发现所受理的经济案件为东非共同体的成员国 内已经终

审的案件 ， 应该立即终止案件审理 ，
并对当事人的不诚实处以

一

定的罚金。

第二 ， 在预审程序中 ， 高度重视预审中的调解制度 。 东非共同体法院是
一

个主要审理经济案件的法院 ， 在受理经济案件时 ， 东非共同体法院积极采

用调解原则 。 东非共同体法院在预审程序中会讨论此案件是否可以存在除审

判外的调解 、 和解的可能性 。 除非当事人明确表示不适用调解和案件性质不

适于调解外 ，

一

般情况下法庭会组织调解。 法庭在调解中会本着公平 、 公

正 、 平等的原则进行 ， 所以 ， 东非共同体法院受理的经济案件绝大部分在调

解中得以解决 ， 从而没有进入到下面的审判程序 。

第三 ， 在司法协助执行程序 中 ，
还存在

一

个经济制裁的问题 。 东非共同

体的五个成员 国内的法院应该按照 民事程序无条件地执行东非共同体法院的

判决和裁定 ， 并且不得以任何借 口拖延执行 。 如果东非共同体成员 国 内的法

院不积极执行或者当事人有意阻碍法院执行 ， 这就意味着整个成员国要因此

而受到东非共同体的经济制裁 ， 所以五个成员 国出于对全局的考虑 ，

一般都

会积极地按照东非共同体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依法执行。

第四 ， 在证据制度中
，
当事人要高度重视 自 己 的举证责任 。 如果当事人

故意伪造证据 ， 经东非共同体法院査实后可以对当事人处以一定的罚金。 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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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卜 ， 东非共同体法院的咨询答复也是
一

种重要的证据 。 东非共同体法院的咨

询答复虽然对案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， 但是当事人的证词可以作为重要 的法律

依据妥善保存 。 当在东非共同体法院的法庭上 ， 当事人以东非共同体法院的

咨询答复为法律证据时 ， 东非共同 体法院 要对咨询答复的 内 容负法律

责任 。
？

四 、 中国与东非共同体的法律合作基本原则与途径

（

－

）
中国与东非共 同体合作的基本原则

中 国与东非共同体的合作是中非合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， 应立足于世

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和国际规范重建的宏观背景 ， 服务于中非关系健康持

久发展的远大 目标 ， 致力 于建设中非法律合作的总体框架 ， 遵循如下基本

原则 ：

1 ． 坚持平等 、 互利的原则 。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赋予了 中非关系政
＇

治上平等互信 、 经济上合作共贏 、 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

定位 。 同年出台 的 《 中国对非政策文件》 明 确了 中 国对非政策的总体原则

和 目标 ， 其中平等相待 、 互惠互利是其核心原则 。 中 国和非洲 的政府合作在

国际关系领域的新意表现在 ： 双方合作是完全平等 。 坚持平等 、 互利原则也

是中 国对非政策成功的主要秘诀 。 以对非援助为例 ， 中国对非援助数量上无

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，
但因为 中国强调平等交往 ， 不把 自 己 的意识形态 、

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强加到别人头上 ，
中国的对非援助取得了显著的双赢效

果 ， 有力地推动了 中非关系的深化与发展 。

2
． 坚持循序渐进 ， 注重实效的原则 。 循序渐进和注重实效相结合在实

践中的具体要求是选择重点行业 、 重点领域和重点组织 。 在确定泛非立法合

作时 ， 应以我方需求为主 ， 兼顾非洲的发展需要 ， 选择中 国对非投资的重点

行业 ， 针对中资企业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主要困难和法律需求 ， 在循序渐进的

原则下 ’ 进行有效合作 。

3 ． 区别性 、 针对性原则 。 非洲的地区
一

体化和法律区域化进程虽 已取

得
一

定成效 ， 但显著表现出区域和领域不平衡的特征 ，
因此在泛非立法合作

的同时应坚持区别性和针对性原则 。 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各国的法律造成

①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ｍｍ ｉｓｓｉｏｎ
ｆ
ｏｒ

Ａｆ
ｒｉｃａ

’Ａｓｓｅ ｓｓ 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
ｉ
ｏｎ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（ ＡＲＩＡＩＩＩ） ：

ＴｏｗａｒｄｓＭｏｎｅ ｔａｒｙ
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

，
2 0 0 8

， ｐｐ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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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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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刻影响 ，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沿用 了前殖民国家的法律制度 。 伊斯

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得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 国家的法律也产生了巨

大的影响 。 此外 ， 今天一些非洲 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

有 ， 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着不同类型的法律 。 针对非洲国

家法律多样性的特征 ， 应在区别性和针对性原则下 ， 探索具体的合作路径和

领域 。

4 ． 尊重非洲 的 自 主性 。 立法合作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，
因此在立法

合作中应坚持非洲 自主的原则 。 西方国家的一部分人鉴于 中国在非洲的经济

和外交影响力不断增强 ，
已抛出

“

新殖民主义
”

、

“

中 国威胁论
”

、

“

仅仅是

为了开发非洲丰厚的 自然资源
”

、

“

忽视人权以及环境标准
”

、

“

为 了推销中

国劣质廉价的产品
”

等各种言论肆意诬蔑和攻击 中 国对非政策 。 因此在进

行立法合作时 ， 应坚持尊重非洲的 自主性的原则 。

（
二

）
中 国与东非共同体法律合作的具体途径

东非共同体由于成员 国家较少 ， 协作难度小 ， 因此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发

展较快 ， 有关共同政策和法规执行情况较好 。 中 国在该地区的投资领域广

泛 ，
经贸合作关系密切 ， 与所有的成员国都保持了友好关系 ， 中 国与东非共

同体法律合作前景广泛 。

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在该地区司法
一体化进程 中发挥积极作用 ，

通过人

才培训和交流 、 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手段 ， 研究制定共同的法律合作项 目 。 尤

－

其应该重视共同体秘书处和共同体法院等常设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。 在立法方

面 ， 应及时关注该组织的立法动态 ，
了解主要内容 ， 防止出现危害中 国投资

安全的立法情况 ；
可 以通过举行学术会议方式 ， 加强与东非共同体的立法合

． 作 。 例如
， 在学术会议上可以 向东非共同体提出立法建议案 。 特别是在东非

议会公布立法草案时 ， 可积极参与立法草案的ｉ寸论 ， 为东非共同体提出更为

公正合理的建议。

．在司法层面上 ， 中国人不可能担任其法官 ， 但可以通过协调委员会实现

司法合作 。 协调委员会由成员 国负责地区合作事务或指定政府部门的常秘组

成 ，
负责 向部长委员会提交工作报告和建议、 执行部长委员会的决定 ； 应以

灵活 、 务实的方式推进双方对话的机制化 。 特别是遇到商事纠纷时 ， 应尽可

能地选择东非共同体法院进行诉讼 ，

一方面可 以减少东非 国 内法院的
“

保

护主义
”

， 另一方面 ，

一旦判决就能更好地得到执行 。

6 5．


